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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让高房价
“

不言败
” ？

一次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
上曾出现这样一幕

：

某委员提起高房价
，

立即引起众委员共鸣
，

纷纷发表意见
。

这
时

，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说
，

高房价的
根子在土地垄断和土地财政

，

说别的都
没用

。

秦晓说完
，

委员们很快止住了对高
房价的讨论

。

显然
，

委员们都很认同秦晓的判断
。

根子不动
，

扯再多也是枉然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对此
显然也有很深的认识

。

他说
：“

土地财政
的本质就是地方靠土地增加财政收入

，

房价高
、

地价高
，

地方很高兴
，

房价怎么
降得下来

？”

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房地产调控愈
调愈涨的现象

。

那么这一次
，

在各省市一
把手纷纷高调对高房价宣战后

，

能否出现
例外呢

？

答案恐怕是
，

房价过快上涨的势
头或许能够被遏制

，

但高房价依然不败
。

原因很简单
。

正如姜伟新所说
，

高房
价可以给地方带来财政收入

，

但房价过
高过快上涨亦会引起社会不稳定

。

目前
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要求遏制部分城市房
价过快上涨

，

这也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重
要任务

，

必须完成
。

考虑到中国国情
，

这
样的任务能否完成

，

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

但是
，

完成
“

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
快上涨势头

”

这个任务
，

绝不意味着房
价大幅下跌

，

高房价被
“

打败
”。

就字面
意思理解

，

只要房价平缓上涨即可
，

但
即使房价维持在现有水平之上

，

相对于
多数有着真实需求的群众而言

，

仍然是
一个高房价

。

从政府调控房地产的政策意图来
看

，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永远是政
府追求的目标

。

政府不希望房价大涨
，

但
也不希望其大跌

。

对于目前的经济增长
结构而言

，

房价大跌对经济的损害是致
命的

。

因此
，

高房价泡沫的戳破只能依赖
于市场的力量

，

而这又取决于目前市场
投资投机力量占比和社会公众对房价未
来走势的预期

。

至少从目前看来
，

已经很
少有人会相信

，

房价未来会下跌
。

从这层
意义上来说

，

充裕的流动性以及源于体
制的弊端

，

将会依然支撑高房价在未来
一段时间内保持不败地位

。

只有当社会
预期

、

特别是投机力量预期反转后
，

高房
价才会被打破

。

不过
，

从更长远角度来看
，

高房价不
败只能是个神话

。

首先
，

中国人口结构即
将发生逆转

，

当人口达到最高峰值后转
为下降

，“

土地有限
，

需求较大
”

之论将销
声匿迹

；

其次
，

投资投机力量推高的高房
价不会永远脱离实际

，

最终需要向价值
回归

。

目前看来
，

政府推出了一些措施
，

譬如继续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
、

抑制投机性购房等
。

这些措施有助于改
善市场预期

，

进而防止房价继续大幅上
涨

。

但要彻底解决高房价难题
，

却相差
甚远

。

当政府还未真正下定决心
、

当市场
预期还未发生逆转之时

，

多数人对高房
价还需要继续忍耐相当长一段时间

。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北京 政府不会为高价房托市
全国人大代表、 北京市市

长郭金龙日前在审议政府工作

报告时表示， 北京市政府不会

为高价房托市， 调整房地产产

业结构才是破解房地产业问题

的核心。最终，北京的房地产市

场将形成高端、 中端和保障型

住房三个层次。 自住改善型住

房由市场解决， 政府所承担的

应该是保障性住房。

他说，政府高度关注房地

产市场，今年北京的房地产市

场低迷是现实，但房地产仍然

是北京经济的支柱产业，要推

动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郭

金龙还表示， 房价涨得太离

奇， 老百姓当然不会热爱北

京。“调控房价，北京要下大力

气带好头。”

郭金龙对租赁住房给予高

度评价。他明确表示，发展租赁

住房将是北京住房保障体系中

的长期策略。 北京市委书记刘

淇也表示，住房观念要转变，不

能提倡人人有一套住房， 而是

有地方住。 要大力发展租赁住

房，让市民理性消费。

据了解， 北京市

11

个相关

职能部门日前联合推出 《促进

北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的实施意见》，堪称史上最严

厉的楼市调控新政。《意见》除

了将

2009

年的购房优惠政策全

部取消外，还明确表示，今年各

类政策性住房用地占全市住房

供地的

50%

以上， 新开工建设

和收购各类政策性住房占全市

住房新开工套数的

50%

以上。

六省市高调向高房价宣战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上海 还住房以本来面目
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市市

长韩正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目前上海房价确实太

高了，已背离了老百姓的收入，

房价的增长已经脱离了实际，

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他说，今年

第三季度， 将降低经济适用房

申请门槛。

韩正坦言， 住房问题是社

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作为上海

市长， 差不多每天都在关注房

市的变化。 “我们基本的方针就

是要鼓励消费、规范投资、打击

投机，还住房以本来面目。 ”

韩正阐述了上海在抑制房

价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目前初

步考虑于今年第三季度， 在中

心区域和其他区域都开展经济

适用房建设，并把门槛降低，即

把收入线提高。 韩正介绍说，在

2010

—

2012

三年中， 希望经济

适用房能够确保

30

万户，明年

门槛还会进一步降低。

韩正指出， 上海有信心通

过若干年努力，解决住房、房价

问题。 他同时强调，对于一些炒

作、囤地的做法，政府将有很多

严厉的措施应对。

韩正还提到了公共租赁

房。 “当前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扶

持一大批提供公租房的主体，

即租赁的主体， 逐渐用市场化

的办法来推进。 ”他说，目前初

步考虑在

18

个区建立公租房。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表

示，上海的房价很高，需要进一

步采取综合性措施予以遏制。

他还建议上海市官员去看 《蜗

居》，感受一下年轻人住房困难

的状况。

俞正声表示， 为了遏制房

价过快上涨， 国家已经采取了

很多措施， 这方面上海还要进

一步采取措施。 他说，除了通过

住房的供给结构来调整， 上海

还要调整住房需求的结构，至

于如何调整还在酝酿中， 争取

在

3

月底之前推出。

海南 不会重蹈覆辙
全国人大代表、 海南省委

书记卫留成在两会期间表示，

海南的房地产不会重蹈上世纪

90

年代的覆辙。他说，政府宏观

调控能力很强， 相信政府有能

力抑制房价泡沫。

他说，首先，海南法规比较

健全，处理问题比较理性，这次

海南房地产热起来的时候，省

委省政府就及时踩了刹车；第

二，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很强，

银行管理也非常规范；第三，全

岛的规划， 包括国际旅游岛的

规划做得比较完善。

卫留成表示， 海南已针对

房地产市场采取措施。 首先是

管住规划；第二，解决海南岛居

民的安居性保障住房问题，用

两三年时间使中低收入家庭每

家都有一套合适的住房。 把居

民需求解决好了， 才是平抑房

价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第三，

控制土地的供给， 防止开发商

圈地。

据了解， 海南不久前出台

了 《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通

知的实施意见》，决定加强商品

住房交易和土地市场监管，打

击炒房炒地行为。 全国人大代

表、海南省副省长姜斯宪表示，

由于政府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措

施奏效， 海南房地产市场量价

齐升的局面已趋于平稳。

姜斯宪说， 目前海南省二

手房交易比率比较低， 以交易

面积计算， 二手房交易占整体

交易比例的

16%

， 这意味着许

多购房者并不打算在短期内

“买进卖出”，赚取差价。

他强调， 过去海南房地产

市场主要以成片开发为主，土

地有效利用率不高。 现在政府

将严格执行经营性土地一律

“招拍挂”的规定，对于已经在

企业手里的土地， 则必须规范

转让，不能“炒地皮”。姜斯宪还

表示， 海南省政府将致力处置

部分区域商品房空置率偏高的

问题，规范当地房地产市场。

广东 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省长

黄华华日前在两会期间对记者

表示，过快的房价上涨必须得到

抑制。 他说，广东的房地产市场

总体比较平稳，但部分中心城市

房价上涨过快，像广州、深圳，去

年

12

月份和今年

1

月份房价上

涨超过

40%

， 我们将采取一些

措施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据介绍， 去年广东房地产

销售面积比上年同期增长

45%

，销售额增长

57%

。 在国务

院出台了 《关于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之后，

广东颁布了房地产管控的 “粤

四条”，强调增加保障性住房建

设、加快棚户区住房改造、抑制

投资投机性购房和加强房地产

市场的规范管理。

黄华华表示，“粤四条”颁

布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支持自

住式和改善式住房需求， 抑制

投资性需求， 从而抑制过快上

涨的房价， 加强对房地产市场

的管理， 促进整个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重庆 发展公租房期待物业税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

黄奇帆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可考虑采取新设公租房债

券、开征“特别物业税”等方式支

持住房制度改革，抑制投机性购

房。 他说，合理的房产市场应该

是“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

价房有所遏制”。

黄奇帆表示，我国的城市住

房分配体系从计划经济走向了

“市场化、私人产权化、商品化”

的极端， 成为一种新的单轨制。

目前， 重庆正在大力发展公租

房，打算在重庆范围内实现从单

轨制向双轨制的转变。

他说，所谓公租房就是政府

用不含土地出让金的土地造一

批房子，产权是国家的，出租给

老百姓， 使用期限

3

—

5

年甚至

更长。 因为没有税费、土地出让

金、配套费、商品房的利润，公租

房租金会比同地区同类型商品

房租金低

40%

以上，使低收入百

姓能有房住。

黄奇帆认为，只要是这个城

市的低收入群体，买不起房并有

租房意愿，就可以被列为公租房

租住群体，如低收入、低保家庭，

外地到重庆打工人士，大学生到

重庆就业，农民工在重庆有工作

岗位、成为常住人口的，就可以

租住公租房。

据介绍， 今后

10

年， 重庆

计划在市区一环二环之间、

20

个居民聚居区内建造

2000

万平

方米公租房， 最近

3

年建设完

成

1000

万平方米。 重庆区县将

推动另外

2000

万平方米公租房

建设， 以此形成一个合理的重

庆住房体制改革。

黄奇帆透露，重庆正在组建

保障性住房管理局，这个局跟现

在的国土房产局功能有所不同，

专管公租房。 公租房怎么出租、

怎么管理、怎么回收，均由这个

行政管理局来实施。

大连 坚决抑制投机投资行为
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市委书

记夏德仁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从长远来看，政府应

该完成的首要任务是将房子的

一次性消费和投机有所区分，要

坚决抑制投机、投资行为，确保

市民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使市民

买得起、租得起房子。

夏德仁表示，高度重视房价

上升问题，现在政府能够做的事

情是两件：第一件也是至关重要

的， 是要解决保障性住房问题。

每年政府都拿出十几个亿来，保

证市民居者有其屋， 能买得起

房， 或低收入阶层租得起房；第

二件就是坚决打击房地产的各

种投机、捂盘、房地产二级市场

的炒作行为。 现在去大连买房的

都是实质性的需求，或者是大连

自己的老百姓买房，或者是外地

人来买房，大概没有像有些地区

那样买房是为了卖。 当然，也不

会一个例外都没有。

夏德仁说，政府必须保持足

够的警惕，防止有人像炒作股票

一样炒作房地产， 低的时候买，

高的时候卖出去，否则房地产秩

序就非常差了。 他还称，从比较

价值来看，大连的房价目前还处

在市场的供需平衡点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
Ａ

股配股简称
：

招行配股
；

配股代码
：

７０００３６

；

配股价格
：

８．８５

元
／

股
。

２

、

本次
Ａ

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正常交易时间
，

请股东注意申购
时间

。

３

、

本次
Ａ

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本公司
Ａ

股股票停牌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

本公司
Ａ

股股票继续停牌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告
Ａ

股配股结果
，

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

４

、

本次
Ａ

股配股上市时间在
Ａ

股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
排确定

，

将另行公告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招商银行
”）

配股
方案经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００９

年
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
、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

现
Ａ

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２５７

号文核准
。

一、本次Ａ股配股的基本情况

１

、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每股面值
：

１．００

元
。

３

、

配售比例及数量
：

本次
Ａ

股配股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收市后
招商银行

Ａ

股股本总数
１５

，

６５８

，

８９０

，

０１６

股为基数
，

按每
１０

股配
１．３

股的
比例向

Ａ

股股东配售
，

共计可配股份数量
２

，

０３５

，

６５５

，

７０２

股
。

４

、

配股价格
：

８．８５

元
／

股
。

５

、

发行对象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４

日
（

Ｔ

日
）

上交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招商银行股份的
全体

Ａ

股股东
。

６

、

发行方式
：

网上定价发行
。

７

、

承销方式
：

代销
。

８

、

Ａ

股配股主要日期
：

本次招商银行配股发行为
Ａ

股
、

Ｈ

股配股发行
，

Ａ

股配股发行公告
与
Ｈ

股配股发行公告同步刊登
。

发行公告刊登后
，

Ａ

股和
Ｈ

股的发行时
间安排按照境内外证券市场法规要求执行

。

本次
Ａ

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

交易日
Ａ

股配股安排
Ａ

股停牌安排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
（

Ｔ－２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公告
以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

日
（

Ｔ－１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４

日
（

Ｔ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

Ｔ＋１

日–

Ｔ＋５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

５

次
）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
（

Ｔ＋６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Ｔ＋７

日
）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
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
。

注
２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
Ａ

股配股
，

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
日程

。

二、本次Ａ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

Ａ

股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
（

Ｔ＋１

日
）

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

Ｔ＋５

日
）

的上交所正
常交易时间

，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

２

、

认购缴款方法
Ａ

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
、

电话委托
、

营业部现场委托
等方式

，

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
Ａ

股配股缴款手

续
。

Ａ

股配股代码
“

７０００３６

”，

配股价
８．８５

元
／

股
。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
股权登记日股东持有

Ａ

股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

０．１３

），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

请股东仔细查看
“

招行配股
”

可配证
券余额

）。

在
Ａ

股配股缴款期内
，

股东可多次申报
，

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
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

３

、

股东所持股份如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证券营业部
，

分别到相
应证券营业部认购

。

三、发行人、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及副主承销商／财务顾问

１

、

发行人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联系人

：

兰奇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１０９

２

、

保荐人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人

：

文渊
、

戚婷婷
、

贺新
、

慈颜谊
、

陈功
、

沈亚萍
、

林隆华
、

何挺
、

顾侃
、

谭汉豪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３

、

联席主承销商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人

：

文渊
、

戚婷婷
、

贺新
、

慈颜谊
、

陈功
、

沈亚萍
、

林隆华
、

何挺
、

顾侃
、

谭汉豪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８

层

１８０７－１８１９

室
联系人

：

李星
、

刘勇
、

罗洪涛
、

唐柯
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３３３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３００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

１５

层
联系人

：

丁晓文
、

罗民
、

汤双定
、

凌尧
、

程前
、

温军婴
、

李萌
、

程曦
、

陈
坤

、

张雪
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９９９

４

、

副主承销商
／

财务顾问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楼
联系人

：

李丽芳
、

左飞
、

边标
、

郝婕
、

沈韬
、

杨露
、

顾峻毅
、

彭德强
、

李
黎

、

陈光
、

刘彤
、

孟祥友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４６３５

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５３１０４０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联系人

：

马小龙
、

梁宗保
、

张宗保
、

胡为敏
、

郑淳
、

孙晓刚
、

吕煜乾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０７６９３５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４８５２２１

发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副主承销商／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3月10日

Ａ

股简称
：

招商银行
Ｈ

股简称
：

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9

Ａ

股代码
：

６０００３６ Ｈ

股代码
：

０３９６８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Ａ

股配股提示性公告


